
2013 年 6 月 17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對擴大《性別歧視條例》（第 480 章）內 

有關性騷擾的保障範圍提出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告知委員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對擴大《性別歧

視條例》（第 480 章）（《條例》）內有關性騷擾的保障範圍所提出的建議

的現況。 
 
背景 
 
2. 根據現行四條反歧視條例的規定，平機會的其中一項職能，

是不斷檢討四條條例的施行情況，並在行政長官要求時或在該會認為有

需要時，擬備修訂條例的建議並將之呈交行政長官。平機會根據此項法

定職能，呈交了包括《條例》內有關性騷擾的保障範圍的修例建議。 
 
性騷擾 
 
3. 《條例》第 2(5)條規定，任何人－ 
 

(a) 如－ 
(i) 對一名女性提出不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不受歡迎的

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一名女性作出其他不受歡迎並涉及性的行徑，而在有

關情況下，一名合理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

該女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行或聯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行徑，而該行徑造成對該

名女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女性作出

性騷擾1。 
 
                                                       
1  《性別歧視條例》第2(8)條規定，在第III或IV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

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以及第(5)及(7)款經作出

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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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文第 3(b)段所提及的保障範圍本來只適用於“對該名女性

做成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環境” 的涉及性的行徑，而不

適用於涉及第 39 及 40 條下關於教育機構或其他性騷擾的個案。《條例》

第 2(5)條在 2008 年進行修訂（2008 年第 29 號條例）除去上述限制。 
 
在《條例》指明的情況下作出的性騷擾 
 
5. 現時，《條例》就特定範疇內的性騷擾提供保障。例如《條

例》第 23 條就僱傭範疇內的性騷擾提供保障（例如準僱主性騷擾求職

者）。《條例》第 39 條就教育機構內的性騷擾提供保障（例如教育機構

的員工性騷擾學生）。《條例》第 40 條就與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有關

的性騷擾提供保障（例如服務提供者性騷擾顧客）。《條例》第 24 及 40
條就其他種類的性騷擾提供保障（例如訓練提供者性騷擾接受訓練的人

士，及處所管理人性騷擾處所佔用者）。第 23，24，39 及 40 條的條文

可參閱附件。 
  
平機會處理性騷擾個案的角色 
 
6. 平機會在接獲有關性騷擾的書面投訴後，除非基於《條例》

第 84(4)條所訂明的理由2決定不進行調查或終止調查，否則會對投訴進

行調查，並努力藉進行調解以達致和解。假如調解失敗而平機會又認為

合適的話，平機會可為投訴人提供不同形式的協助，包括提供意見，安

排代表出庭，或平機會認為適當的其他形式協助。法庭可給予的補救包

括宣告、損害賠償、道歉，以及其他可在原訟法庭獲得的民事補救。 
 
平機會的建議 
 
7. 就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方面的性騷擾而言，根據《條例》

第 40(1)條及 2(8)條的規定，任何人如在向另一人要約提供或提供貨品、

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對該另一人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即服務提供者

對顧客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8. 過去五年，平機會共接獲 33 宗有關服務提供者性騷擾顧客

的投訴（根據《條例》第 40 條作出的投訴 2008 年有 6 宗、2009 年 12 宗、
                                                       
2  第 84(4)條訂明的理由包括：(a)平機會信納有關作為並非因條例條文而屬違法；

(b)平機會認為因該作為而感到受屈的人不願調查進行或繼續；(c)自該作為作出

之日起計的 12 個月已屆滿；(d)就以代表申訴方式提出的申訴，平機會按照在第

88 條下訂立的規則，決定該申訴不應以代表申訴方式作出；或(e)平機會認為該

申訴屬瑣屑無聊、無理取鬧、基於錯誤理解或缺乏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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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3 宗、2011 年 4 宗，以及 2012 年 8 宗）。個案大多涉及女性顧

客向男性服務提供者採取行動，同時要求後者的僱主負上轉承責任。當

中大部分的個案涉及若干言語，而所使用的言語未必是屬於《條例》所指

的涉及性的作為，因此這些個案不予跟進。 
 
9. 從上文第 7 段可見，《條例》現時並未涵蓋顧客對服務提供

者作出性騷擾的情形。為此，平機會建議修訂《條例》第 40(1)條並在

該條文加入“，或在獲取或使用她所提供的貨品、設施或服務＂的字

眼，使顧客在向服務提供者尋求，或接受其所提供的貨品、服務或設施

的過程中，對後者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考慮因素 
 
平機會接獲的個案 
 
10. 我們從平機會方面了解到，由於顧客對服務提供者作出性騷

擾的情形，現時尚未涵蓋在《條例》內，因此，平機會沒有備存有關這

方面的查詢和投訴的統計數字，而這類性騷擾的受害者亦可能基於此原

因而沒有向平機會作出查詢／投訴。儘管如此，平機會或有一些有助我

們多點了解現行情況的資料。 
 
11. 經我們查詢後，平機會表示在 2012 年 11 月至 2013 年 5 月，

該會接獲兩宗個案，分別涉及： 
 

(a) 一名女機艙服務員聲稱遭一名乘客性騷擾；以及 
 
(b) 一名外籍家庭傭工聲稱遭一名不是居住於她執行其工作的處所

的人性騷擾。 
 

須考慮的相關事宜 
 
12. 上文第 11 段所列舉的個案顯示已有表面證據證明有需要修

訂《條例》，以擴大有關性騷擾的保障範圍以涵蓋顧客對服務提供者作

出性騷擾的情況。為確保擬對法例作出的修訂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而

又不會引致預期以外的問題，修訂條文（包括上文第 9 段所提及平機會

建議的修訂）的表述，須予審慎研究。我們認為有若干事宜需要更深入

探討，以確保有關的法例修訂建議切實可行，並可為有關人士提供有效

的保障。舉例來說，有關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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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會上是否有某些特定服務性行業的性騷擾問題尤其嚴

重；若然，法律條文是否需按個別行業的特性修訂以為受害

人提供恰當和有效的保障； 
 
(b) 如擴大《條例》的保障範圍，是否應採用目前《條例》規定

的同樣程度及種類的法律補救辦法； 
 
(c) 在評估不同的立法方案時，應考慮在執行方面會否遇到困難

或挑戰； 
 
(d) 除修訂法例外，可否推行其他措施以消除在尋求或接受貨

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中出現的性騷擾（例如宣傳和公眾教

育計劃）； 
 
(e) 擴大的保障範圍是否應同時包含《條例》第 2(5)條(a)及(b)段

所規定的性騷擾情況。若然，在法律方面有甚麼影響；以及 
  
(f) 性騷擾發生的場所的擁有人／管理人是否應負上任何形式

的義務或法律責任，以有效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顧客性騷

擾。 
 
13. 關於這方面，我們注意到澳洲的《1984 年性別歧視法令》

第 28G 條訂明，任何人如：(a)在向另一人提供或要約提供貨品、服務或

設施的過程中，對該另一人作出性騷擾；或(b)在向另一人尋求或接受該

另一人提供的貨品、服務或設施的過程中，對該另一人作出性騷擾，即

屬違法。上述條文可對關於《條例》第 40(1)條的建議修訂作有用的參

考。 
 
14. 我們將和平機會合作，就上文第 12 段列舉的事宜及海外司

法管轄區的經驗作進一步研究。視乎有關研究的結果，我們會再考慮跟

進修例建議的最佳路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3 年 6 月 
 



附件 

 

章： 480  標題： 《性別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3

條： 23 條文標

題： 

僱員等 版本日期： 25/04/2013 

 

性騷擾 

 

(1) 任何人如就他在香港的機構所作的僱用，對一名正在謀求獲得他僱

用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2) 任何人如對他在香港的機構所僱用的一名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

法。 

(3) 任何在香港的機構受另一人僱用的人，如對一名正在謀求獲該另一

人僱用或已受該另一人僱用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4) 任何主事人就第 13 條所適用的工作，如對一名女性合約工作者作出

性騷擾，即屬違法。 

(5) 任何合約工作者如對另一名共事的女性合約工作者作出性騷擾，即

屬違法。 

(6) 任何商號合夥人，如對一名正在謀求成為該商號的合夥人或已是該

商號的合夥人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7) 第(6)款就計擬組成合夥的人而適用，一如其就商號而適用一樣。 

(8) 第 15(6)條適用於第(6)款，一如其適用於第 15(1)條一樣。 

(9) 任何主事人如就第 20 條所適用的工作，對一名女性佣金經紀人作出

性騷擾，即屬違法。 

(10) 任何佣金經紀人如對另一名共事的女性佣金經紀人作出性騷擾，即

屬違法。 

(11) 任何謀求在香港的機構受一名女性僱用的人，或任何在香港的機構

受一名女性僱用的人，如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12) 任何在某一處所居住的人如對一名─  

(a) 在香港的機構受另一人(不論該另一人是否亦在該處所或屬該

機構的處所居住)僱用；並 

(b) 在該處所內執行關於她的僱用的全部或部分工作(不論她是否

亦在該處所居住)， 

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1995 年制定)  



 

章： 480  標題： 《性別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3

條： 24 條文標

題： 

其他性騷擾 版本日期： 25/04/2013 

 

(1) 第 16 條所適用的組織的任何成員，如對一名正在謀求成為該組織的

成員或已是該組織的成員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2) 第 17 條所提述的主管當局或團體的任何成員，如對一名正在謀求獲

得某項授權或資格(即該條所指並且是該主管當局或團體所能夠授予的

授權或資格)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3) 如有女性正在謀求或接受有助她勝任某項僱用的訓練，則任何提供

或安排提供該等訓練設施的人，如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4) 任何─  

(a) 經營職業介紹所的人；或 

(b) 職業介紹所的職員， 

如在要約提供或提供該行的任何服務予一名女性的過程中，對該女性作

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1995 年制定) 



 

章： 480  標題： 《性別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3

條： 39 條文標

題： 

教育機構 版本日期： 25/04/2013 

 

性騷擾 

 

(1) 任何身為某教育機構的負責組織或身為該組織的成員的人，如對一

名正在謀求成為該機構學生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

違法。 

(2) 任何身為某教育機構職員的人，如對一名正在謀求成為該機構學生

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3) 任何身為某教育機構學生的人，如對一名正在謀求成為該機構學生

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4) 任何謀求成為某教育機構學生或已是該機構學生的人，如對一名─  

(a) 身為該機構的負責組織或身為該組織的成員的女性；或 

(b) 身為該機構職員的女性， 

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1995 年制定) 



 

章： 480  標題： 《性別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3

條： 40 條文標

題： 

其他性騷擾 版本日期： 25/04/2013 

 

(1) 任何人如在向一名女性要約提供或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的過程

中，對她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2) 任何人如就他有權處置的在香港的處所，在向一名女性要約提供或

提供該處所的過程中，對她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3) 任何人如就他所管理的處所，向一名佔用該處所的女性作出性騷

擾，即屬違法。 

(4) 凡將構成租賃的在香港的處所處置而轉予任何人之前，須得到業主

或另一人的特許或同意，則如該業主或該另一人對一名正在就該處所的

處置而轉予她一事謀求獲得特許或同意的女性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5) 第 30(4)條適用於第(4)款，一如其適用於第 30 條一樣。 

(6) 任何大律師或大律師書記如就任何事務所─  

(a) 在向一名女性要約提供在該事務所的見習職位或租賃的過程

中對該女性；或 

(b) 對一名該事務所的見習大律師或承租人， 

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7) 任何人如在發出、拒發或接受指示以委聘大律師的過程中，對一名

女性大律師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 

(8) 第 36(4)條適用於第(6)及(7)款，一如其適用於第 36 條一樣。  

(1995 年制定) 

 


